
李镜亮（湖南省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

由于恶意辱骂存在侵犯名

誉权的风险，消费者一旦

遭遇不公平可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也可向当地工商局举报；

或者向电视，报纸等媒

体揭发；还可以向当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向12315 投诉后，消

协会安排工作人员召集双方协商

解决。若双方协商未果，消协会

将此事报给工商行政管理。工商

行政管理会对被投诉单位、企业、

商户的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并依

据调查结果对单位、企业、商户

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吊销营业执

照、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

停业等。

张楚文 ( 湖南省社会学研究
协会秘书长 )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越来越

多人体验到了畅所欲言的快感，可

同时，似是而非的谣言、尖酸刻薄

的人身攻击等非理性宣泄也正不

断地侵犯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冲

击着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挑战着

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网络之所以大肆出现恶意辱

骂、诽谤、谣言等，与网民个体

的道德、法律素质有关，也与网

络造成的部分人在个体身份模糊

的状态下沉浸于一种“法不责众”

的群体心理有关。

所以，如果这种随意吐槽的

趋势得不到遏制，不但会损害

网络的真实性和公信力，甚至

成为触发某些公共事件以致影

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

不论是在微信朋友圈、QQ 的“说

说”，还是在贴吧论坛和博客等

平台发布消息，都应遵循客观

真实原则。政府也需要制定相

关网络伦理规范，进一步提高

网络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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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因为朋友圈的吐槽吃官

司，可不是上海公司才遇上的

奇葩事。4月15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了解到，不久前，该法

院也处理了一起因“吐槽”吃

官司的案件。

2017 年 3月，家住长沙市

开福区的刘海英急着赶高铁，

便在打车软件上叫了一辆专

车。由于是早班高峰期，

刘海英向司机提出不按导

航指示行驶，要求更换路

线，可司机坚持认为，导

航指定路线比刘海英的口

述路线更快，否定了她的更

改请求。

40 分钟后，刘海英虽按

时到达了高铁站，可气不过专

车司机的“执拗”，她在打车

软件上对司机给予了差评，并

留言：“黑心司机”、“不尊重

乘客”等，随后截屏发到了微

信朋友圈里。

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吐槽，

谁知，几天时间后，刘海英接

到了一名律师的电话。对方告

知，因为恶意评价，造成司机

好评率下降、接单量减少，所

以司机委托律师进行起诉，要

求恢复名誉权并索赔。

最终，刘海英被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专车

司机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并刊登致歉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工

作人员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类似这样因在朋友圈吐槽

而引发的官司，大多数被告人

都是女性，“女人比男人更感

性一些，也更喜欢发朋友圈，

有时候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不

满意都会吐槽一番。但需要

注意的是，差评可以给、吐槽

可以有，但一定不能带有辱骂

他人、贬低商誉等词汇，不然

对方较真起来，就得赔钱”。

在 朋友圈发布 辞 职信，
她为何惹上官司 

将个人相关言论在“朋友圈”

发布，是当前年轻人十分热衷的

表达方式，殊不知这样的举动也

可能惹上官司——成都某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前员工陈某就是

一例。记者从成都市金牛区法院

获悉，该装饰公司以其名誉权受

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陈某

被判败诉。

（新闻来源于《四川日报》）

发牢骚惹官司，这些“嘴瘾”你别过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买了件衣服，结果不满意！那就去朋友圈晒图吐槽商
家吧——这是很多女生都做过的事情。可是，大家并不知
道，在私人朋友圈里公开吐槽他人，尤其是贬低他人商誉，
都可能算作违法行为。

近日，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微信朋友圈侵犯公司
名誉权案件。上海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因不满宁乡工厂的设
备，在朋友圈晒图吐槽，呼吁同行别买贸易合作伙伴的设备。
于是，宁乡工厂负责人怒了，将对方告上法庭。

有趣的是，这场“口角之争”，宁乡工厂胜诉了！那么，
在朋友圈吐槽商家究竟犯了什么法？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
个容易让你吃官司的事儿！

■本期律师
刘志斌（长沙和诚律师事务

所律师）
成都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前员

工陈某年轻任性，刚刚参加工作

半年就与公司产生矛盾要辞职。辞

职就辞职吧，还非要将心中积压

的一腔怒火发泄出来不可。她把《辞

职报告》发到了朋友圈和 QQ 空间，

不仅列举了公司存在的“七宗罪”，

还辱骂公司“核算部就是一群傻子”

“全公司都是警犬”等，口无遮拦。

谁知，公司领导其一纸诉状

将其告到法庭之上，要求其道歉

并赔偿公司因辱骂而带来的经济

损失。陈某吃了官司，尽管内心不

服气，还是被判输了。不仅自己要

删除网络所发的不当言论，还要在

当地权威报纸上发表道歉声明。

那么，陈某在朋友圈诋毁公司

的行为为什么会受到执法部门的追

责呢？

早在 2013 年 9月9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公

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

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辱骂、恐

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

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虚假信

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

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

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这一

法律条款，陈某的行为就是严重

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按照相关

条款处罚，有理有据。

所以，这一事件的出现，不

仅给陈某上了一堂法制课，更给

当代年轻人上了一堂法制课——

朋友圈和 QQ 空间都不是法外之

地，那里看似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事实上只要发布违法信息，就要

承担法律责任。

■热点

朋友圈抱怨商家“坑爹”，她被判删文道歉
前不久，宁乡市人民法院

审结的一起微信朋友圈侵犯

公司名誉权的案件让人印象

深刻。

事情还得从 2013 年 11 月

说起——当时，上海一家石

材加工企业 ( 以下简称“上海

公司”) 购置了宁乡一工厂 ( 以

下简称“宁乡工厂”) 制造

的石材加工机械设备，在货

款还未结清之际，上海公司

的老总就在微信朋友圈发难，

先后三次晒出购买设备的图

片，并附文称价值 200 万元

的机器设备“一台晒衣服，

另一台当垃圾”，并使用了“垃

圾”“坑爹”等明显具有贬低

含义的文字对宁乡工厂的产

品质量进行描述，还呼吁石

材企业别被“坑”了。

在要求删除未果后，宁乡

工厂将其告上法庭。最终，宁

乡市人民法院认为，上海公司

发布的信息内容因未经有关权

威部门认定，给宁乡工厂的商

誉造成名誉受损。所以，法

院判决上海公司法人代表删

除相关微信图文，并在行业

主流门户网站上刊登赔礼道

歉声明。

■官司

长沙女乘客吐槽专车司机，被罚 2000 元

■专家说法

张帅 ( 湖南仁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

关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

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所以，侵犯名誉权

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

对他人进行侮辱和诽谤。

通常情况下，侮辱主要是指用

语言或行动，公然损害他人人格、

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在公开

场合对他人进行辱骂、嘲讽、使

他人蒙受耻辱等；诽谤主要是指

捏造并散布某些虚假、捏造的事

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毫

无根据地捏造、虚构他人存在不

好的问题等四处散布。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2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

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 元以下罚款。

所以，通过恶意辱骂的形式

实施人身攻击，根据《侵权责任

法》的相关规定，侵权人还要承

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

如果情节严重，如辱骂导致被侵

权人旧病复发并死亡，不仅要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还可能触犯《刑

法》。其中，《刑法》第246 条规定，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

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

严重的，以侮辱罪、诽谤罪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消费者协会：遭遇不公平，可举报维权

社会学家：网络辱骂和吐槽或影响社会稳定

律师：
辱骂要担责，情节严重将判刑

一种说法

女子抱怨专车司机“黑心”后被罚 2000 元还要道歉——


